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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四年大事纪要

1.1 随着经济继续扩张，劳工市场在二零二四年维持紧绌。二零二四年全年合计，失业
率维持在3.0%的低水平，尽管较二零二三年略高0.1个百分点。同期，就业不足率微
升至1.2%。我们会继续密切监察劳工市场的情况，并全面加强就业服务，致力搜罗
职位空缺，协助求职人士。

就业服务 
就业及招聘服务

1.2 为协助求职人士投入劳工市场及迅速回应雇主的招聘需要，劳工处在全港不同地区
举办就业推广活动。年内，我们举办18场大型招聘会及622场地区性招聘会。

1.3 劳工处采取积极措施，协助市民就业。年内，我们为雇主提供的免费招聘服务录得
的私营机构和政府部门空缺，达818 218个，而成功就业个案有121 543宗。

「再就业津贴试行计划」

1.4 劳工处于二零二四年七月十五日推出为期三年的「再就业津贴试行计划」，鼓励连
续三个月或以上没有从事任何获酬工作的40岁或以上人士，重投就业市场。

劳资关系

促进和谐的劳资关系

1.5 劳工处继续积极及务实地协助劳资双方通过沟通及互谅互让化解分歧，促进和谐的
劳资关系。二零二四年，我们共处理89宗劳资纠纷（每宗涉及超过20名雇员）及
12 940宗申索声请（每宗涉及20名或以下雇员），超过七成经调停的个案获得解决。
年内，调停会议的平均轮候时间为3.5个星期。

第一章



劳工处举办多元化的宣传活动，包括展览，促进公众对劳工法例
的认识及推广「以雇员为本」的良好人事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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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良好人事管理措施及和谐的劳资关系

1.6 劳工处举办多元化的宣传活动，包括展览、研讨会及讲座，促进公众对劳工法例的
认识及推广以雇员为本和良好人事管理措施。二零二四年，我们继续推广劳资协
商，鼓励双方就共同关注的劳工议题交流意见和加强彼此了解。

雇员权益及福利

法定最低工资

1.7 最低工资委员会（委员会）根据《最低工资条例》设立，其主要职能是就法定最低
工资水平向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作出建议。委员会由主席及12位分别来自劳工
界、商界、学术界和政府的成员组成。

1.8 政府于二零二四年四月接纳委员会优化法定最低工资检讨机制的建议，包括采用
方程式每年检讨法定最低工资水平一次及在实施新机制五年至十年后作出检讨。
《2024年施政报告》宣布，政府会落实法定最低工资「一年一检」的新机制。预期
首个按新机制得出的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将于二零二六年五月一日生效。

1.9 二零二四年十月，委员会向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提交下一个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的
建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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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厉执法打击欠薪

1.10 二零二四年，劳工处继续全面打击欠薪罪行。劳工督察对有违例倾向的行业进行
全港特别巡查行动。我们除主动巡查以查察守法情况外，亦透过广泛宣传投诉热
线（2815 2200）及与工会建立的预警机制，收集各行各业雇主拖欠工资的情报。部
门迅速调查涉嫌违例欠薪的个案，务求尽早提出检控。

1.11 我们继续检控蓄意拖欠薪金的雇主及公司负责人员，并透过教育和宣传工作，提醒
雇主履行依时支付工资的法定责任，鼓励雇员尽早提出申索及担任控方证人。

严厉打击雇用非法劳工

1.12 劳工处联同警方和入境事务处进行联合行动，打击非法雇佣活动。年内，联合行动
次数达41次。

取消强积金「对冲」安排

1.13 政府将于二零二五年五月一日实施取消强制性公积金制度下雇主使用其强制性供
款累算权益「对冲」雇员遣散费及长期服务金的安排。政府同时会推行为期25年
的「取消强积金『对冲』安排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在取消「对冲」后的遣散费及
长期服务金支出，协助雇主适应政策转变。

 

工作安全与健康

大型工务工程项目

1.14 随着大型工务工程（包括大型基建工程）项目相继展开，劳工处继续透过加强巡查
执法及宣传教育，提升地盘安全，当中包括针对涉及危险工序或安全表现欠佳的大
型工务工程地盘进行全面和深入的突击巡查，监察持责者的安全工作系统及安全管
理制度。我们亦积极参与大型新工程的工地安全管理委员会的会议，务求尽早掌握
工地内的潜在风险，并向地盘管理层提供适切的职业安全及健康（职安健）建议。
我们向与会者提供最新发放的安全提示及职安健重要信息，藉此提升工地安全意
识，避免意外发生。我们亦与发展局、工务工程部门及其他工务工程项目委托人加
强联系，提升大型工务工程项目工地安全的措施，促使有关承建商更有效控制风
险。我们亦联同海事处进行针对海上建造工程的执法行动，遏止违反工作安全规定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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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维修、改建及加建工程（装修及维修工程）

1.15 由于香港楼宇老化以及有不少新大厦落成，我们预计装修及维修工程的数量将会持
续上升。

1.16 劳工处继续透过加强巡查及执法力度，监管装修及维修工程及防止承建商采用不安
全的施工方法，藉此提高装修及维修工程的职业安全情况。我们亦特别针对高处工
作、吊棚工程、吊运作业、电力工作等高风险作业，进行全港特别执法行动。二零
二四年，我们在特别执法行动中共发出361份「暂时停工通知书」或「敦促改善通知
书」，并对190项违例事项作出检控。劳工处亦加强地区巡逻，打击小型装修及维修
工程的高风险工作，包括不安全离地工作及不正确搭拆或使用吊棚。

1.17 教育及宣传方面，我们推行了一系列针对装修及维修工程及其相关的高处工作和吊
棚工程的大型推广及宣传活动，提高业界的安全意识，当中包括联同职业安全健康
局（职安局）推展两年宣传计划，以多元化的活动，将工作安全的重要性，更有效
地传达给装修及维修业的承建商、工人及业户等不同持责者。我们亦与民政事务总
署建立伙伴关系，从地区层面推行工作安全的宣传推广活动。

1.18 二零二四年，劳工处与职安局、建造业议会、物业管理业监管局及其他相关机构举
办一系列以装修及维修工程为主题的研讨会，让业界人士共同探讨进一步提升建造
业职业安全水平的方法。鉴于涉及小型装修维修工程的离地工作意外时有发生，劳
工处联同职安局、物业管理业及建造业推出第二期「推广使用轻便工作台计划」，
经物业管理公司，免费借出梯台及轻便工作台（功夫櫈）予屋苑或住宅大厦内进行
装修及维修工程的承建商及工人进行离地工作，以取代梯子。

严重及致命工作意外的跟进调查

1.19 劳工处高度关注二零二四年内发生的多宗严重及致命工作意外，当中包括在沙田发
生涉及沙井渠务工作，以及在启德发展区发生涉及棚架倒塌的致命工业意外。我们
在得悉意外后，随即派员到现场展开调查，确定成因和提出改善措施，并且向有关
持责者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相关工序，直至信纳他们已采取足够安全措施
消除有关危害，才予以复工。我们亦已查找有关持责者的法律责任，并依法向有关
持责者提出检控。

1.20 此外，劳工处亦因应不同意外的性质，展开一连串跟进工作，包括针对高危工序及
行业进行特别执法行动，加强打击违规作业。如有理由相信进行相关工序或会构成
相当高的职安健风险，我们便即时停止其相关工作，并去信相关持责者╱持份者，
敦促他们必须采取适当安全措施，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在宣传推广及教育培训
方面，劳工处在发生个别严重及致命意外后，随即联同建造业议会和职安局等机构
举办安全研讨会，向业界讲解与意外相关的法定要求及预防措施。另外，劳工处亦
在流动应用程式发出与严重意外有关的安全提示，向公众发放相应的预防措施，防
止意外再次发生。



安全推广活动

1.21 在建造业方面，为了继续推动业界提升安全表现，劳工处联同职安局及相关机构再
度合办「建造业安全奖励计划」，培养业界安全文化，提高雇主、雇员及其家属的
工作安全意识。计划设有多项活动，包括安全表现比赛、巡回展览、安全问答游
戏、颁奖典礼及嘉年华会等。另外，我们亦制作电台节目及奖励计划花絮片段，并
在电视、电台和公共交通工具播放宣传短片及宣传声带。

1.22 为了推动饮食业提升职安健意识，劳工处联同职安局及饮食业的主要合作伙伴合办
「饮食业安全推广活动」，提高雇主及雇员的工作安全及健康意识。

加强宣传职安健投诉渠道

1.23 劳工处透过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提供便利予雇员及市民使用流动电子装置举报不
安全的工作环境，使劳工处的巡查工作更具针对性，及按风险为本的原则迅速跟
进。劳工处透过不同的宣传方法推广投诉渠道，包括在电视台╱电台播放相关宣传
短片╱声带；在报章、人流畅旺的地点及公共交通工具展示宣传广告；在工人注册
服务中心及不同种族的社区中心派发以不同语言印有投诉渠道的随身咭套；以及在
强制性安全训练课程及劳工处职安健刊物宣传投诉渠道的资料等。

职安警示动画短片

1.24 劳工处于二零二四年继续以生动的动画短片形式制作职安警示，让业界能够更容易
理解意外发生的经过及需采取的安全措施，避免意外重演。劳工处于同年完成制作
四辑动画短片，并上载至劳工处网页及透过不同渠道发放。劳工处继续为动画短片
配上不同语言的字幕，进一步向不同种族工人作出宣传及推广。

持续优化强制性安全训练课程

1.25 劳工处于二零二四年持续优化强制性安全训练课程，包括密闭空间作业的强制性安
全训练课程，加强工人对密闭空间意外成因和风险的认识及应付这些风险的能力，
以防止意外发生。此外，劳工处亦修订《营办强制性安全训练课程的批核条件》，
提高已获批核教授强制性安全训练课程导师的专业道德和操守。我们亦继续透过不
同视察模式，加强对课程营办机构的监管。

预防工作时中暑

1.26 劳工处于二零二四年五月推出经修订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和实施经优化的工
作暑热警告系统，协助雇主及雇员采取适当的措施，减低雇员工作时中暑的风险。
同时，劳工处联同职安局进行一连串相关的宣传和推广工作，提升雇主和雇员对指
引内容的认知，帮助他们应用相关建议制定所需的预防中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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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长官李家超（中）为劳动节酒会主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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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雇员复康先导计划

1.27 劳工处于二零二四年五月九日将「工伤雇员复康先导计划」的涵盖范围由「建造业」
扩展至包括「饮食及酒店业」和「运输及物流业」，惠及更多工伤雇员。 

加强本地和国际合作

劳动节酒会

1.28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于二零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主持劳动
节酒会，表扬劳工界的贡献。酒会由行政长官李家超主礼，出席嘉宾包括职工会、
雇主联会和其他机构的代表。

与其他劳工事务行政机关的联系

1.29 二零二四年，劳工处通过访问和参与各项活动，与其他劳工事务行政机关保持联系
和交流。

1.30 二零二四年四月，国际劳工组织中国和蒙古局局长李昌徽博士访问香港，与劳工处
高层人员会面，并与劳工顾问委员会分享国际劳工事务的最新发展。

1.31 二零二四年五月，国务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王晓萍部长率领代表团来港出席劳
工及福利局举办的「香港・全球人才高峰会」，其间与劳工处处长陈颖韶及副处长
（劳工事务行政）何锦标会面，并到访劳工处建造业招聘中心。



劳工处处长陈颖韶（中）及三方代表团成员出席在瑞士日内瓦
举行的第112届国际劳工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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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二零二四年六月，劳工处处长陈颖韶率领一个由政府、雇主及雇员三方组成的代表
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成员的身分，出席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112届国际劳
工大会。

1.33 二零二四年六月，劳工处副处长（职业安全及健康）冯浩贤出席在瑞士日内瓦举行
的国际劳动监察协会第17届会议及会员大会，并以「香港职业安全及健康的演变历
程」作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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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处

2.1 劳工处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内，执行和统筹劳工行政管理工作的负责机关。有关
劳工处架构及服务的详细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站：www.labour.gov.hk。

抱负、使命和宗旨

2.2 我们的抱负

 我们期望成为邻近地区内具领导地位的劳工事务部门。我们的目标是逐步提高劳动
人口的利益，并促进职业安全与健康，以配合本港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2.3 我们的使命

•  改善人力资源的运用 ─ 我们提供一系列的就业服务，以配合劳动市场的各种 
  转变和需要；

•  促进职业安全与健康 ─ 我们透过执法、教育和推广的工作，确保在职人士的 
  安全与健康得到保障； 

•  促进和谐的劳资关系 ─ 我们推广良好的雇佣措施和协助解决劳资纠纷；及
•  改善和保障雇员的权益 ─ 我们以持平的态度改善和保障雇员的权益。

2.4 我们的宗旨

我们相信：

•  发挥专长
•  主动进取
•  优质服务
•  伙伴关系
•  积极参与

第二章

https://www.labour.gov.hk/chs/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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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作纲领

2.5 劳工处的工作有四方面，即劳资关系、工作安全与健康、就业服务，以及雇员权益
与福利。这些工作的目标详列如下：

 劳资关系
•  促进和维系政府以外机构的劳资和谐。

 工作安全与健康
•  透过巡查与执法、教育与培训，以及宣传与推广协助雇主和雇员确保在工作场所对

职业安全及健康的危害能妥善控制及尽量减少。

 就业服务
•  提供免费的就业辅助及辅导服务，协助求职人士寻找合适的工作和帮助雇主填补职

位空缺。

 雇员权益与福利
•  改善和保障雇员的权益与福利。

2.6 这些纲领下的工作及主要活动详情载于随后的章节。

中央支援服务

2.7 部门行政科的主要工作，是负责财务、人事及一般资源方面的管理工作。

2.8 新闻及公共关系科负责劳工处的整体宣传及公关策略，透过传媒向市民作广泛宣传
和解释劳工处的政策和工作，并统筹刊物的编制工作。

2.9 国际联系科的工作包括监察与香港实施国际劳工公约有关的事务，协调劳工处参与
国际劳工组织举办的活动，以及联系内地和其他地方的劳工事务行政机关。该科亦担
当劳工顾问委员会（劳顾会）的秘书处，提供相关的行政支援服务。

2.10 检控科和法律事务科透过对涉嫌违例者进行检控，协助有关人员执行法例。检控工
作的主要统计数字载于附录2.1。

2.11 员工培训及发展科负责劳工事务行政部人员的培训及发展，并统筹培训活动。注册
及职员培训科为职业安全及健康部的人员举办及统筹培训活动。

2.12 资讯科技管理科为资讯科技服务的发展及管理提供支援。

2.13 劳工处的组织架构图载于附录2.2。



二零二三至二零二四年度劳工顾问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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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客为尊的服务

2.14 我们就多项服务订定服务标准及目标，并成立市民联络小组，收集他们对各项服务
承诺的意见。有关本处服务承诺的最新资料，请参考以下网页：

 www.labour.gov.hk/chs/perform/pledge.htm。

顾问委员会

2.15 劳工处通过不同的顾问委员会就劳工事务进行咨询，其中最重要的是劳顾会。劳顾
会是一个高层次及具代表性的三方咨询组织，就劳工事宜（包括法例及国际劳工
组织的公约和建议书）提供意见。劳顾会由劳工处处长出任主席，委员包括雇员
及雇主代表，其职权范围、成员组织及二零二三至二零二四年度的成员名单载列
于附录2.3。

https://www.labour.gov.hk/chs/perform/pled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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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资关系

劳资关系纲领
www.labour.gov.hk/chs/labour/content.htm

3.1 在香港，雇主与雇员的关系主要是由不同劳工法例下的条文及劳资双方议定的雇佣
条款及条件所规范。雇主和雇员可自由组织职工会及参加职工会活动。劳资关系纲领
的宗旨，是维系并促进政府以外机构的劳资和谐。我们藉以下方式达致这个目标：

•  就有关雇佣条件、相关的劳工法例规定、良好人事管理措施等事宜提供意见；
•  提供自愿性质的调停服务，协助雇主和雇员解决申索声请和劳资纠纷； 
•  提高公众对劳工法例的认识，并鼓励雇主采取良好人事管理措施；
•  经小额薪酬索偿仲裁处迅速仲裁小额雇佣申索；及
•  为职工会及其规则进行登记，并举办课程和探访职工会，促进健全及负责任的职工

会管理。

3.2 劳工处在这纲领下执行的主要法例包括《雇佣条例》、《最低工资条例》、《劳资关
系条例》、《小额薪酬索偿仲裁处条例》及《职工会条例》。

3.3 《雇佣条例》订定政府以外机构在雇佣条件方面，必须达到的标准。《最低工资
条例》确立法定最低工资制度。《劳资关系条例》订定一套解决政府以外机构的劳
资纠纷的程序，而《小额薪酬索偿仲裁处条例》则设立一个名为小额薪酬索偿仲裁
处的机制，仲裁未能以调停方式解决的小额雇佣申索。规管职工会方面，《职工会
条例》为职工会的登记及管理提供法定架构。

二零二四年的工作概况和成绩

主要的工作表现指标

3.4 本纲领的主要工作表现指标载于附录3.1。

改善雇佣福利

3.5 劳工顾问委员会（劳顾会）于二零二四年二月就检讨《雇佣条例》「连续性合约」
规定达成共识，建议将符合该规定的工时门槛修订为以四星期工时合计为一个计算单
位，而四星期合计工时不得少于68小时。政府已展开修订相关条例的工作。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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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性三方小组成员于会议上讨论业内共同关注的事宜

咨询及调停服务 

3.6 劳工处的咨询及调停服务有助维持香港和谐的劳资关系。二零二四年，我们共进行
56 740次咨询面谈，并处理12 940宗申索声请（每宗涉及20名或以下雇员）及89宗
劳资纠纷（每宗涉及超过20名雇员）。超过七成经调停的个案获得解决（附录3.2至
附录3.7）。

加强三方对话

3.7 为推广行业层面的三方对话以促进劳资和谐，劳工处成立九个由雇主、雇员及政
府代表组成的行业性三方小组，涵盖饮食、水泥及混凝土、建造、酒店及旅游、
物流、印刷、物业管理、零售和戏院行业，藉以提供有效的平台，让成员讨论业内
共同关注的事宜。年内，三方小组讨论的议题，包括良好人事管理、业内劳资关系
及就业概况，以及职业安全与健康等与雇佣相关的事项。

推广良好的劳资关系

3.8 为加深大众对《雇佣条例》的认识及推广良好人事管理文化，劳工处为雇主、雇
员、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员和市民大众举办多项推广活动及出版不同主题的免费刊
物，并经劳工处的网页及传播媒介发放有关资讯。我们通过商会及工会的庞大网
络，向雇主及雇员广泛传递有关良好人事管理及法定雇佣权益与保障的信息。我们
亦推出《好雇主约章》和《好雇员嘉许计划》，鼓励雇主采纳「以雇员为本」的良
好人事管理方法及实行家庭友善雇佣措施，同时促进劳资和谐。

12



劳工处举行《好雇主约章》2024嘉许礼暨《好雇员嘉许计划》启动礼，呼吁雇
主参与约章，并采纳良好人事管理方法及实行家庭友善雇佣措施

劳工处出版不同主题的免费刊物，加深大众对《雇佣条例》的
认识及推广良好人事管理文化

13

3.9 劳工处为18个不同行业的人力资源经理会会员举办经验分享会及简介会和编制会
讯。我们亦于报章刊登特稿及漫画信息，以及在公共交通网络及主要商会和劳工组
织的期刊刊登广告，推广良好人事管理。年内，我们修订并公布《恶劣天气及「极
端情况」下工作守则》，为雇主与雇员提供更适切的指引。此外，为加强少数族裔
人士对《雇佣条例》的认识，我们经不同渠道发放以多种少数族裔文字编印的《雇
佣条例一览》小册子和其他相关资讯，以及在少数族裔语言广播的电台节目中宣传
有关信息。



劳工处为不同行业的人力资源经理会会员举办经验分享会及简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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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雇佣申索的仲裁

3.10 小额薪酬索偿仲裁处为市民提供快捷、不拘形式及费用较低的仲裁服务。仲裁处具
司法管辖权以裁决申索人数目不超过10名、每人申索款额不超过15,000元的雇佣申
索。

3.11 二零二四年，在仲裁处登记的申索有996宗，申索款额共7,629,238元；年内共审结
986宗申索，裁定款额共3,878,609元。

职工会的规管

3.12 职工会登记局负责执行《职工会条例》及《职工会登记规例》，促进健全的职工会
管理及负责任的职工会制度，确保职工会依据法例及其组织规则管理会务。职工会
登记局的主要工作包括为职工会及其规则登记、审阅职工会的周年帐目表及其他根
据法例须向职工会登记局递交的报表、探访职工会，以及推行教育及宣传活动，促
进职工会职员及受薪人员对国家安全及职工会管理的认识。

3.13 二零二四年，职工会登记局完成七宗新职工会登记（包括六个职工会及一个职工会
联会）。截至二零二四年年底，根据《职工会条例》登记的职工会共有1 429个（包
括1 353个雇员工会、11个雇主工会、48个雇员雇主混合工会及17个职工会联会）。
主要的职工会统计数字载于网页：www.labour.gov.hk/chs/labour/content3.htm。

3.14 职工会登记局在二零二四年审阅1 202份职工会周年帐目表，并探访不同的职工会共
408次。此外，职工会登记局举办课程及研讨会，促进职工会职员及受薪人员对国家
安全、职工会管理及╱或职工会簿记的认识。

https://www.labour.gov.hk/chs/labour/content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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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安全与健康

工作安全与健康纲领
www.labour.gov.hk/chs/osh/content.htm

4.1 职业安全及健康部负责促进和规管工作安全与健康。我们透过巡查与执法、教育与
培训，以及宣传与推广的三管齐下策略，达到有关工作安全与健康纲领的目标，确保
能妥善控制和尽量减低各项危害在职人士安全及健康的因素。具体来说，我们透过以
下方式达致这个目标：

•  订立保障工作安全及健康的法律架构；
•  透过视察工作场所，执行《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

《锅炉及压力容器条例》及其附属规例，以确保各项有关规定得以遵从；
•  调查在工作场所发生的意外及危害职业健康的问题，并向雇主和雇员就如何减少

存在于工作场所的危险提供意见；
•  向工作场所拥有人，就工作场所的设计和布置以及推行安全计划事宜提供意见；
•  向雇主、雇员及公众人士提供有关资讯及意见，以促进他们对职安健的认识；及
•  举办推广活动和训练课程，提高工作人士的安全意识。

4.2 《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一般适用于各行各业，以保障雇员的工作安全及健康。该
条例是一条赋权法例，赋予劳工处处长订立规例的权力，就一般的工作环境及特定的
工作安全与健康事宜订明标准。

4.3 《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是规管工业经营（包括工厂、建筑地盘、货物和货柜处理
作业及食肆）的工作安全及健康的主要法例。

4.4 《锅炉及压力容器条例》旨在对锅炉、压力容器等器具的标准及操作加以规管。锅
炉及压力容器包括蒸汽锅炉、蒸汽容器及空气容器等。

二零二四年的工作概况和成绩

职业安全情况

4.5 在雇主、雇员、承建商、安全从业员，以及政府和公营机构各方面通力合作下，香
港的职安情况持续得到改善。

4.6 二零二四年，包括所有工作地点的职业伤亡个案数字为28 612宗，二零一五年为35 852
宗；而二零二四年每千名雇员的伤亡率为9.8，二零一五年为12.1。所有行业的工业
意外数字为7 371宗，二零一五年为11 497宗。而所有行业每千名工人的意外率为12.3，
二零一五年为18.4。

第四章

https://www.labour.gov.hk/chs/osh/conten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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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二零二四年的建造业工业意外数字为3 037宗，二零一五年为3 723宗；而二零二四年
每千名工人的意外率为24.8，二零一五年为39.1。

职业病

4.8 二零二四年，经证实的职业病及气体中毒个案有289宗，最常见的职业病是职业性失
聪、矽肺病、手部或前臂腱鞘炎及间皮瘤。

4.9 有关职安健的详细统计数字，请参阅以下网页 
 www.labour.gov.hk/chs/osh/content10.htm。

主要的工作表现指标

4.10 本纲领下的主要工作表现指标载于附录4.1。

提升职安健法例的罚则

4.11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于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生效，提升了整体职安健罪行的罚则，藉此加强法例的阻吓力，促使有关持责者更重
视预防措施，保障雇员的职安健。劳工处密切留意法庭的判刑是否达致我们预期的阻
吓力。如有需要，我们会主动征询律政司的意见以申请量刑覆核或上诉。

巡查与执法

4.12 为确保在职人士的工作安全及健康，我们巡查工作场地、监察健康危害、调查工作
意外及职业病、登记和检验锅炉及压力器具，并就如何控制工作危害及防止意外提供
意见。

4.13 我们进行宣传探访，向雇主提供有关防止意外的意见及鼓励他们采取积极的自我规
管方式在工作场所进行风险管理，并到不同的工作场所进行执法巡查，确保负责人遵
从安全法例订明的相关要求。我们以风险为本的原则，不时调节巡查执法的力度，有
效打击违规的行为。

4.14 二零二四年，我们继续将安全表现欠佳的工作地点列为受严密监察的目标。如有违
规的情况，我们会发出「敦促改善通知书」，要求负责人迅速作出纠正；或发出
「暂时停工通知书」，要求有关人士立即移除对工人生命的即时危害。年内，我们
亦针对特定的工作危害或安全风险相对较高的工作场所进行了14次特别执法行动，包
括新工程；维修、保养、改建及加建工程（装修及维修工程）；吊运作业；电力工
作；竹棚架；海上建筑工程；饮食业；废物管理工作；物流、货物及货柜处理行
业；以及防火及使用化学品安全。在这14次特别执法行动中，我们共视察了18 014
处工作场所，向负责人发出1 282份「敦促改善通知书」及28份「暂时停工通知书」，

https://www.labour.gov.hk/chs/osh/content10.htm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左一）及劳工处副处长（职业安全及健康）冯浩贤（左四）到
建筑地盘实地视察，呼吁承建商、雇主和工人注意密闭空间  工作的安全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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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就652项违例事项作出检控。此外，我们对涉及危险工序或安全表现欠佳的工地进
行了43次深入的突击巡查行动，期间共发出1 467份「暂时停工通知书」╱「敦促改
善通知书」，并提出367项检控。为加强工务工程地盘安全，劳工处派员出席了474
次工务工程地盘安全管理委员会会议，并对工作安全，尤其是涉及风险相对较高的工
序，向承建商及相关持责者给予意见。

4.15 就工作地点的不安全情况或不安全操作的投诉，我们会进行调查。二零二四年，我
们共处理262宗由工人举报的投诉，并就这些个案的调查结果提出11项检控。透过与
不同的策略伙伴设立的不安全楼宇装修及维修工程通报机制，劳工处共接获10 734
宗投诉╱转介的个案，在跟进巡查后，共发出237份「暂时停工通知书」╱「敦促改
善通知书」，并对121项违例事项作出检控。

4.16 为了让劳工处的巡查工作更具针对性，劳工处透过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方便雇员
及市民使用流动电子装置，举报不安全的工作环境，以便劳工处迅速跟进。二零二
四年，劳工处共接获1 232宗来自该平台的职安健投诉个案，当中就调查所发现的违
反职安健法例的情况，共发出3张暂时停工通知书及166张敦促改善通知书，以及
已╱将会提出57项检控。

4.17 二零二四年，劳工处继续与物业管理业界合作，推行屋苑单位装修及维修工程的通
报机制，在一些风险较高的作业（如外墙吊棚工程）展开前，物业管理负责人会通报
劳工处，以便劳工处进行针对性及适时的安全巡查。

4.18 为进一步提升在密闭空间工作的职安健水平，劳工处修订了《密闭空间工作的安全
与健康工作守则》（《密闭空间工作守则》）。经修订的《密闭空间工作守则》于
二零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在宪报刊登，并于十一月三十日生效，让业界可在六个月的
宽限期内作出所需准备。守则的主要修订包括要求东主或承建商须采用科技设备，
在整段工作期间于密闭空间的出入口拍摄视频，加强监督相关人员在执行和遵守安全
控制措施的情况。此外，劳工处在二零二四年在宪报刊登三套可用于密闭空间内的
认可呼吸器具，让业界在不同的作业需要上有更多的呼吸器具可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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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劳工处在二零二四年继续针对中暑风险较高的工作地点进行执法及宣传。这些地点
包括建筑地盘、户外清洁工作场所、园艺工作场所及货柜场等。在五月至十月的执
法行动中，我们合共进行了约23 600次突击巡查，并发出了约1 030封警告信。

4.20 作为锅炉及压力容器监督，劳工处处长负责认可合资格的检验机构，以及准许这些
机构评核和检验新压力器具的制造。劳工处亦举办考试，监察为训练合资格人员而
设的课程，并颁发合格证书予合资格考生，使他们成为监察使用各类锅炉及蒸汽容
器的合格人员。二零二四年，我们处理了547份合格证书的申请，共签发╱加签了
546份证书。此外，我们亦向消防处提供意见，以便该处进行有关压力容器及压缩气
体贮存装置的审核和初步视察工作。

4.21 截至二零二四年年底，本处记录了248 598个工作场所，其中包括35 971个建筑地盘。
年内，我们根据《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及其附属规例
进行了145 800次视察，共发出32 714次警告及5 731份「暂时停工通知书」或「敦促改
善通知书」。另外，我们根据《锅炉及压力容器条例》进行了4 651次检验，并发出
3 082次警告及18份停止使用和操作锅炉及压力容器的禁令。此外，我们就工作意外及
怀疑职业病╱职业健康问题个案分别作出20 017次及2 906次调查。我们亦就工作地
点的健康危害进行了5 560次职业环境卫生研究。

教育与培训

4.22 我们为雇主、雇员及相关人士提供与培训有关的服务，协助在职人士建立职安健文
化。这些服务可分为以下三类：举办培训课程、认可强制性安全训练课程，以及为
安全主任和安全审核员注册。

4.23 二零二四年，我们举办了562个有关安全及健康法例的训练课程，共有3 034名人士
参加。我们也举办了247个特别为个别行业或机构而设的讲座，共有49 327人参加。
此外，我们认可了16个有关建造工程及货柜处理作业的强制性基本安全训练课程
（俗称「平安卡」课程）、九个密闭空间作业强制性安全训练课程、五个起重机操作
员强制性安全训练课程、九个负荷物移动机操作员强制性安全训练课程和一个气体
焊接强制性安全训练课程。我们亦继续优化强制性安全训练课程，并修订了密闭空
间作业强制性安全训练课程，修订内容包括改革课程内容、延长课程时数和缩短有
关安全证书的有效期，以进一步优化课程的质素。此外，我们亦修订了《营办强制
性安全训练课程的批核条件》，规范已获批核教授强制性安全训练课程的导师必须
在授课前的四年内，完成相关的进修课程，以提高他们的专业道德和操守。我们设
有机制监管这些认可训练课程，透过不同视察模式（包括突击视察及派员以学员身
分参加课程的秘密视察）进行监察，确保课程营办机构按照课程内容授课。

4.24 二零二四年，我们为280名人士注册为安全主任及81名人士注册为安全审核员。截至
年底，共有4 409名安全主任持有有效的注册，而安全审核员登记册上则有1 731人。
此外，在二零二四年，共有1 067宗有关安全主任的注册续期或重新确认的申请获得批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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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职业健康教育提升雇主及雇员在预防职业健康危害和职业病方面的认知。二零二四
年，我们合共举办了1 235个职业健康讲座，参加者超过72 281人。除举办公开讲座
外，我们亦在个别机构的工作地点举办外展健康讲座。这些讲座涵盖不同的行业，
包括40多个讲题，例如预防工作时中暑、密闭空间工作的安全与健康、办公室雇员
的职业健康、体力处理操作及预防背部劳损、清洁工人的职业健康、预防下肢劳损
及饮食业雇员的职业健康。

4.26 劳工处已在网页分别上载职安警示及系统性的安全警示，提高雇主、承建商和工人
的安全意识及敦促注册安全主任及注册安全审核员在执行其法定职责时，应按照安
全管理原则，为雇主╱委托人提供意见及所需协助。职安警示简介近期发生的致命
或严重工作意外，并重点介绍一般的安全预防措施；而系统性的安全警示则就系统
性安全问题提供预防意外措施。劳工处于二零二四年撰写「闸门工作」的系统性的
安全警示及修订「悬空式竹棚架安全」的系统性的安全警示。二零二四年，我们继
续以动画短片形式制作职安警示，让业界能够更容易理解意外发生的经过和需采取
的安全措施，避免类似的意外重演。四辑涉及不同主题包括安全拆卸工字铁、安全
操作升降工作台、悬空式竹棚架安全和吊运安全的职安警示动画短片已上载至劳工
处网页，并透过不同的途径广泛传播。此外，劳工处陆续将职安警示动画短片的字
幕翻译成不同语言（包括印度语、尼泊尔语、他加禄语及乌尔都语）的版本，让不
同种族的建造业工人亦能掌握这些职安健资讯。劳工处亦增设「密闭空间工作的安
全与健康」主题网页，向业界及持份者提供一站式的平台，让他们更便捷地取得有
关密闭空间工作的法例、工作守则、指引、安全训练课程和认可呼吸器具等资讯。

宣传与推广

4.27 为提高雇主和雇员的安全意识，以及培养正面的工作安全文化，我们在二零二四年
举办了多项推广活动，并与职安局、商会、工会和其他政府部门合办部分活动。

4.28 自《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于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八
日生效后，劳工处展开全面宣传工作，包括推出一套电视宣传短片、电台宣传声带及
海报，加强推广新罚则。我们亦透过劳工处网页、「职安警示」流动应用程式及电
邮等简介条例，并与业界联手举办讲座，让业界和大众知悉职安健罪行的新罚则。

4.29 劳工处在二零二四年举办「饮食业安全推广活动」，当中包括「饮食业安全摄影暨口
号比赛」、「饮食业安全问答比赛」和饮食业安全动画短片，透过比赛、巡回展览、
于流动媒体、食肆及公共交通工具的屏幕播放安全动画短片等不同的途径宣传饮食业
职安信息。在建造业方面，劳工处联同职安局及建造业的相关机构合办「建造业安
全奖励计划2024/2025」，提升承建商、地盘人员及工友的工作安全和健康意识；
培育良好的安全文化；鼓励采取安全的工作模式；亦透过公开比赛，表扬和嘉许在
职安健方面有良好表现的承建商、地盘人员和工友，并加强公众对建造业安全的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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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于二零二四年，劳工处联同职安局展开2024╱2026年度的两年宣传计划，加强针对
新工程及装修维修工程的宣传推广工作，透过多元化的项目，例如工地午间安全讲
座、研讨会、资助计划、巡回展览等，接触新工程╱装修维修工程的各阶层，包括
承建商和工人，尤其是新入职工人、不同种族工人及业户等不同持份者，提升他们
的工作安全和健康意识。

4.31 近年，装修及维修工程的意外令人关注。为了提醒承建商及工人必须加倍留意使用
吊棚及高处工作时的工作安全，劳工处联同职安局及其他相关机构于二零二四年举
办17场分别以装修维修工程、吊棚工作、机电工程意外及操作动力操作升降工作台
意外个案分析、工地致命意外成因╱相关法例简介及高处工作安全为主题的研讨会。
其他主要宣传活动包括在电视、电台及流动媒体播放宣传短片及宣传声带、举办巡
回展览、在报章及劳工处网页刊载专题文章、印制小册子，以及透过不同渠道发放
安全信息予承建商、雇主和雇员。



21

4.32 另外，劳工处于二零二四年四月推出新修订的《竹棚架工作安全守则》，主要的修
订内容包括加强对竹棚架的支撑、连墙器（俗称拉掹）及进出口的技术要求；禁止
擅自改动竹棚架包括连墙器；更详细说明合资格人士在监督竹棚架工人进行架设、
扩建、更改或拆卸竹棚时及在恶劣天气前进行检查的要求；以及要求进行悬空式竹
棚架（俗称飞棚）的架设、扩建、更改或拆卸工作的工人，需持有由建造业议会发
出的有效「高级悬空式棚架安全训练」证明书或「中级悬空式棚架安全训练」证明
书，才可进行指定的工作。

4.33 自《工厂及工业经营（安全管理）规例》的安全管理制度的其余四项元素于二零二
四年四月二十九日生效，劳工处亦推出新修订的《安全管理工作守则》，主要的修
订内容包括加强进行安全审核及查核的要求、加入安全审核报告的进行通知和提交
的要求及加入安全管理制度的评估表格，为持责者遵从《工厂及工业经营（安全管
理）规例》的规定提供更务实的指引。

4.34 劳工处与职安局合作于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制作一辑五集的宣传短片，主题包括「物
料吊重机」、「动力操作升降工作台」、「悬空式竹棚架（上╱下集）」及「工地的创
新安全科技应用」。为进一步深化宣传效果，劳工处同期展开新一轮宣传工作，包
括透过公共交通工具和商场的外墙屏幕播放宣传短片、播放电台节目、在主要行车
隧道入口及巴士车身展示宣传横额等，以加强宣传职安健信息。

4.35 在职业健康方面，劳工处亦与职安局和其他相关机构（包括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
肺尘埃沉着病补偿基金委员会、雇主组织、工会和社区组织等）合作，透过不同种
类的活动，包括举办职业健康大奖、举行健康讲座和派发宣传物品等，提倡职业健
康、推广预防职业病（例如职业性失聪和肺尘埃沉着病），以及与工作有关的疾病
（例如常见于服务业雇员、文职人员和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的肌骨骼疾病）。此
外，我们继续联同职安局推行「护心计划」，透过健康风险评估、推广健康生活资
讯等推广活动，鼓励物业管理业和建造业的雇员建立健康生活习惯，预防心脑血管
疾病，并继续与卫生署和职安局合办和推动雇主参与「好心情@健康工作间」计划及
《精神健康职场约章》，推广健康友善的工作环境，促进雇员的身心健康。

4.36 此外，劳工处和职安局于九月举行了「全民动乐迎国庆 职业健康嘉年华」活动以刷
新「最多人同时做拉力带伸展操」的世界纪录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五周年。
同时，透过不同的嘉年华活动，包括讲座、表演、电子虚拟运动和摊位游戏等鼓励
市民多做运动，向雇主、雇员和公众推  广职业健康信息。

4.37 劳工处于二零二四年五月推出经修订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和实施经优化的工
作暑热警告系统，并与职安局合作展开一连串相关的宣传工作，包括拍摄全新电视
宣传短片，与职安局和其他组织举办超过100场讲座，协助业界应用指引的建议制定
合适的预防中暑措施。同时，我们与职安局在二零二四年五月至十月再次合办大型
预防中暑推广活动，透过派发防暑装备及进行广泛宣传，提醒雇主及雇员预防工作
时中暑；我们亦再次推出便携风扇资助计划，并新增了资助购买太阳能风扇和冰凉
背心，让雇主及雇员在防暑措施方面有更多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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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 二零二四年，劳工处推出53本新修订或全新的职安健刊物及海报，包括《工厂及工业
经营（安全管理）规例指南》、《建筑地盘（安全）规例挖掘工程及一般工作安全条文
简介》、《建筑地盘（安全）规例》第VA部有关安全工作地方的条文简介》、《安全
管理工作守则》、《竹棚架工作安全守则》、《密闭空间工作的安全与健康工作守
则》、《安全工作系统》、《装修及维修工程的职业安全 ─ 商用及住宅单位业主及
租户须知》、《装修及维修工程的职业安全 ─ 业主立案法团须知》、《装修及维修
工程的职业安全 ─ 物业管理公司须知》、《装修及维修工程的职业安全 ─ 承建商及
工人须知》、《职业病预防策略》、《职业安全健康中心及职业健康诊所》、《预防
工作时中暑指引》、《急救指南》、《勤运动 工作醒》、《工作与颈背痛》、《机械或
作业装置的危险部分》海报、《支重脚撑全伸展 合适底垫不可缺》海报、《双棚
再加工作台　稳阵安全防意外》海报、《斜杆横缀不可少 稳固构件确必要》海报、
《叉头木楔要放妥　均匀承托莫粗疏》海报、《支柱底掌须落地　支架稳定要紧记》
海报、《竹棚架工作安全守则(第五版)》海报、《电力工作安全三部曲》海报及《下
载职安应用程式　提升工作安全意识》海报，推广工作安全和健康。

4.39 另外，我们亦推出三本以六种不同种族语言（印尼语、印度语、尼泊尔语、他加禄
语、泰语及巴基斯坦文）的职安健刊物，包括《工作与颈背痛》、《机械或作业装
置的危险部分》海报、及《支重脚撑全伸展 合适底垫不可缺》海报，和四本以三种
不同种族语言（印度语、尼泊尔语及巴基斯坦文）的职安健刊物，包括《双棚再加
工作台　稳阵安全防意外》海报、《斜杆横缀不可少 稳固构件确必要》海报、《叉头
木楔要放妥 均匀承托莫粗疏》海报及《支柱底掌须落地 支架稳定要紧记》海报，
提升不同种族工人的安全意识。

4.40 二零二四年，职业安全及健康部处理了11 600个查询，就各项职安健问题提供意见。
此外，职业安全健康中心为雇主及雇员提供资讯及咨询服务。

4.41 劳工处和物业管理业界合作，向物业管理业界宣传装修及维修工作安全，并加强向
包括承建商及工人的持责者推广高处工作的安全措施，包括必须使用合适工作台而非
梯子进行离地工作及必须配戴设有帽带的安全帽。我们联同职安局、物业管理业及建
造业推出第二期「推广使用轻便工作台计划」，透过物业管理公司，免费借出梯台及
功夫櫈（轻便工作台）予屋苑或住宅大厦内进行装修及维修工程的承建商及工人使
用，鼓励他们使用合适工作台代替梯子进行离地工作。计划共收到超过600宗合资格
申请，并提供大约1 600台轻便工作台。

4.42 使用直梯或人字梯进行离地工作存在不少风险，过往亦有不少涉及从这些梯子堕下
的致命意外。为加强雇主及工人的离地工作安全意识，劳工处联同职安局继续推行
「中小企改良版轻便工作台资助计划」，资助中小企购买改良版的梯台及功夫櫈进行
离地工作。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底，该计划共接获2 110宗申请，当中1 839宗申请
已获批准，受惠工人超过29 585人。为进一步提升离地工作安全水平，全新的「可
伸缩工作台资助计划」于二零二四年一月推出。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底，该计划
共接获590宗申请，当中349宗申请已获批准，受惠工人超过6 578人。



23

4.43 劳工处联同职安局，透过民政事务总署的社区平台，向业主立案法团、业主及住户
等推广装修及维修工程的安全，特别是高处工作的安全措施，藉此提升他们对装修及
维修工程的安全意识。

4.44 为提升业界对锅炉及压力容器操作的安全意识，我们于年内派发了约1 910份有关登
记及安全使用锅炉及压力容器的刊物和小册子。

职业健康诊症服务

4.45 劳工处在观塘及粉岭设立职业健康诊所，为患有与工作有关的疾病和职业病的工人，
提供诊症、医疗及职业健康教育和辅导服务。有需要时，我们会到病人的工作场所视
察，找出及评估工作环境中的职业健康危害。

4.46 二零二四年，我们提供了13 551次诊症服务。此外，我们为病人成立了病人互助小组，
透过健康讲座、经验分享和组员间的互相扶持，协助他们达到更理想的康复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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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服务

就业服务纲领
www.labour.gov.hk/chs/service/content.htm

5.1 就业服务纲领的宗旨，是提供多元化及免费的就业辅助和招聘服务，帮助求职人士
找寻合适的工作，并协助雇主填补职位空缺。我们透过以下方式达致这个目标：

•  为求职人士和雇主提供便捷的就业及招聘服务；
•  为失业的弱势社群提供专项的就业辅助和个人化的服务；
•  协助青年提高就业能力，并向他们提供择业意见；
•  规管本地的职业介绍所；
•  保障受港外雇主聘用前往其他地方就业的本地雇员的权益；及
•  处理按「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提出的申请，并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以填补该计

划的职位空缺。

5.2 劳工处在这纲领下执行的主要法例是《雇佣条例》第XII部及附属的《职业介绍所规
例》，以及《往香港以外地方就业合约条例》。

5.3 《雇佣条例》第XII部及《职业介绍所规例》循发牌、巡查、调查和检控，规管本港
职业介绍所的运作。

5.4 《往香港以外地方就业合约条例》藉着核签有关的雇佣合约，保障受港外雇主聘用
前往其他地方就业的本地体力劳动雇员，以及月薪不超过20,000元的非体力劳动雇
员的权益。

二零二四年的工作概况和成绩

香港的就业情况

5.5 随着经济继续扩张，劳工市场在二零二四年维持紧绌。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在二
零二四年维持在低水平，尽管在第四季由一年前的2.9%微升至3.1%。就业不足率亦
在年内维持在低水平，尽管在第四季由一年前的1.0%微升至1.1%。二零二四年全年
合计，失业率及就业不足率分别为3.0%及1.2%，二零二三年为2.9%及1.1%。有关
劳动人口、失业率及就业不足率的最新统计数字，请参看以下网页：

 www.censtatd.gov.hk/sc/web_table.html?id=6。

5.6 二零二四年，私营机构雇主向劳工处的免费招聘服务提供的空缺有815 890个。年
内，劳工处录得121 543宗成功就业个案（附录5.1及附录5.2）。

第五章

https://www.labour.gov.hk/chs/service/content.htm
https://www.censtatd.gov.hk/sc/web_table.html?id=210-0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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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服务选择

就业中心提供的服务

5.7 求职人士可于劳工处辖下的就业中心浏览职位空缺，然后由中心职员安排转介服
务，或直接向雇主提出申请。求职人士可与就业主任会面，获取个人化的就业咨询服
务。就业主任亦会协助求职人士参加劳工处的就业计划。各中心均设有多种设备如电
子显示屏、触幕式空缺搜寻终端机、传真机、免费电话、连接互联网的电脑，以及就
业资讯角，供求职人士使用。

行业性招聘中心

5.8 劳工处的三所行业性招聘中心 ─ 饮食业招聘中心、零售业招聘中心及建造业招聘中
心，为有关行业的雇主及求职人士提供免费及一站式的即场招聘服务，促进招聘及求
职的效率。

电话就业服务

5.9 在劳工处登记的求职人士，可以致电电话就业服务中心（2969 0888），使用就业转介服
务。该中心的职员可透过电话会议，安排求职人士与雇主直接对话。

网上就业服务

5.10 劳工处的「互动就业服务」网站（www.jobs.gov.hk）提供24小时的网上就业服务及
全面的就业资讯。该网站是本港最受欢迎的政府求职网站。二零二四年，该网站录得
的浏览次数约为4.29亿。该网站设有多个专题网页，为特定的服务对象提供专门的
就业资讯。求职人士亦可使用「互动就业服务」流动应用程式，随时随地从劳工处的
职位空缺资料库搜寻合适的职位空缺，以及接收由系统根据他们设定的求职条件而选
配的最新职位空缺资讯。二零二四年，该流动应用程式录得约2.51亿的点击次数。

职位空缺

5.11 雇主如欲招聘员工，可透过传真（2566 3331）或互联网（www.jobs.gov.hk）将职位空缺
资料送交职位空缺处理中心，而有关职位空缺资料会在审核后经劳工处辖下的就业中
心、三所饮食业、零售业及建造业招聘中心、「互动就业服务」网站和流动应用程
式，以及设置于全港多个地点的空缺搜寻终端机发放。

https://www2.jobs.gov.hk/0/cn/
https://www2.jobs.gov.hk/0/cn/


劳工处举办的大型招聘会广受求职人士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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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和推广活动

5.12 劳工处举办多种活动推广就业服务，呼吁雇主提供职位空缺，亦筹办招聘会，让求
职人士和雇主直接会面和商谈。除于交通便利的地点举办大型招聘会外，就业中心亦
举办地区性招聘会，协助雇主招聘区内居民，并让求职人士无需长途跋涉参加面试。

5.13 二零二四年，劳工处举办18场大型招聘会，吸引超过32 000人次到场。同时，劳工处举
办622场地区性招聘会，为求职人士安排超过22 000次即场面试。

为特定群组提供的服务

中高龄求职人士

5.14 劳工处为中高龄人士提供专项就业服务及推动他们就业，例如在就业中心设立特别
柜台为中高龄求职人士提供优先登记及就业转介服务、举办雇主经验分享会，以及举
办专为中高龄人士而设的就业讲座和招聘会。

5.15 劳工处于二零二四年七月十五日推出为期三年的「再就业津贴试行计划」，鼓励连
续三个月或以上没有从事任何获酬工作的40岁或以上人士，重投就业市场。每名连
续完成12个月工作的合资格参加者可获最高20,000元再就业津贴。由该计划推出至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录得近30 000名参加者，以及近9 500宗就业个案。

5.16 此外，劳工处推行「中高龄就业计划」，向雇主发放在职培训津贴，鼓励雇主聘用
中高龄人士并提供在职培训。雇主按计划聘用每名60岁或以上失业或已离开职场的
求职人士，可获发放每月最高达5,000元的在职培训津贴，为期六至12个月；而聘用
每名40至59岁失业求职人士的最高在职培训津贴金额为每月4,000元，为期三至六
个月。计划涵盖全职及兼职职位。二零二四年该计划录得4 443宗符合参加计划规定
的就业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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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来港及少数族裔求职人士

5.17 劳工处的就业中心为新来港及少数族裔求职人士提供多元化的就业服务，包括就业
咨询服务、工作转介和就业讲座及资讯。我们鼓励有需要的求职人士参加各项就业计
划，增加就业机会。

5.18 劳工处推行「少数族裔就业服务大使计划」，聘用「展翅青见计划」下能以少数族
裔语言沟通的学员，在就业中心、行业性招聘中心及招聘会担任就业服务大使。此
外，劳工处自二零二三年起，已增聘少数族裔人士出任就业助理及一般助理，加强向
少数族裔社群提供就业及相关支援。二零二四年，我们亦分别举办两场大型及11场地
区性共融招聘会，提高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5.19 劳工处推行「多元种族就业计划」，委聘非政府机构以个案管理方式，为少数族裔
求职人士提供「一站式」就业服务。二零二四年，该计划为475名少数族裔人士提供
就业支援，并录得138宗成功就业个案。

工作试验计划

5.20 「工作试验计划」旨在提升有就业困难求职人士的就业机会。这项计划并无年龄限
制，参加者在一个月的工作试验期内，担任参与机构所提供的工作，期间双方并无雇
佣关系。每位参加者在完成一个月的全职工作试验后，最高可获9,600元津贴，而兼
职工作试验的津贴额则以每小时57元计算，其中500元由参与机构支付。二零二四
年，共有237名求职人士获安排参加工作试验。

受大规模裁员行动影响的工人

5.21 当有大规模的公司倒闭或裁员事件发生时，劳工处会设立查询热线，并在就业中心
设立特别柜台，为受影响员工提供特别就业服务。我们会向雇主搜罗合适的职位空
缺，协助受影响员工寻找工作。此外，本处的「互动就业服务」网站特设一个专题网
页，罗列有意聘请近期因结业或裁员而失去工作的求职人士的雇主所提供的职位空
缺，方便受影响员工更有效地找寻合适的工作。年内，我们共为约1 000名受影响的员
工提供该特别就业服务。

残疾求职人士

5.22 展能就业科为适合公开就业的残疾求职人士提供就业服务。就业顾问为他们提供个
人化就业服务，包括就业辅导、工作选配及转介，以及受雇后的跟进服务。年内，该
科为3 214名残疾人士登记求职并录得共2 300宗就业个案（附录5.3）。



劳工处联同香港雇主联合会举办大型研讨会，推广残疾人士公开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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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展才能计划

5.23 「就业展才能计划」向雇主提供津贴，鼓励他们聘用残疾人士并提供培训及支援，
从而协助残疾人士公开就业。合资格的雇主在计划下每聘用一名有就业困难的残疾人
士，在九个月的津贴期内，可获发放的最高总津贴额达60,000元。二零二四年，该
计划录得的就业个案共有1 134宗。

自助求职综合服务

5.24 「自助求职综合服务」的目的在于改善残疾求职人士的求职技巧，鼓励他们以更积
极的态度找寻工作，提高他们的就业机会。二零二四年，共有326名残疾求职人士参
加这项计划。

互动展能就业服务网站

5.25 「互动展能就业服务」网站（www.jobs.gov.hk/isps）为残疾求职人士和雇主提供
就业和招聘服务。残疾求职人士可透过网站登记、浏览职位空缺及进行初步的就业选
配；雇主则可透过网站递交职位空缺、物色合适残疾求职人士填补空缺，以及要求展
能就业科转介残疾求职人士参加遴选面试。

推广活动

5.26 年内，展能就业科推行了一系列的宣传活动，例如举办展览、制作刊物及广告、播
放宣传短片，以及透过报章、雇主团体的刊物、电台及电视台、公共交通网络、大厦
外墙巨型横额及流动应用程式等推广宣传信息，加深市民对残疾人士工作能力的
认识，并推广该科的服务和「就业展才能计划」。劳工处亦为雇主及人力资源从业
员举办大型研讨会，并探访各行各业的雇主及发出宣传刊物，为残疾人士搜罗更多职
位空缺。

https://www2.jobs.gov.hk/isps/webform/default.aspx?RunMode=Chinese&sc=1


劳工处举办「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及开拓新机遇招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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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青年提供的服务 

「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

5.27 劳工处推行「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鼓励在香港及大湾区内地城市均有业务的企
业，按照香港法例聘请香港青年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促进他们的事业发展及大湾
区内人才交流。二零二四年，计划录得249间企业提供2 186个职位空缺，以及417宗
就业个案。

展翅青见计划

5.28 劳工处推行的「展翅青见计划」，为15至24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适
切及全面的培训及就业支援，从而提升他们的就业能力。

5.29 「展翅青见计划」全年接受申请，并为学员提供一系列的服务，包括为期一个月的
工作实习训练、为期六至12个月的在职培训、每名学员获发还上限达4,000元的职外
培训课程和考试费用，以及由注册社工提供的个案管理服务。自二零二三年起，「展
翅青见计划」学员亦可以报读雇员再培训局提供的多元化职前培训课程。雇主聘用学
员并为他们提供在职培训，可获发放每名学员每月高达5,000元的在职培训津贴，为
期六至12个月。

5.30 二零二三至二零二四计划年度（即二零二三年九月至二零二四年八月），计划录得
949宗在职培训就业个案。

5.31 劳工处于五月举办大型招聘活动「青年搵工日」，为青年求职者提供超过2 000个在职培
训职位空缺。二零二三至二零二四计划年度，劳工处亦举办54场招聘日，涵盖零
售、餐饮、建造及工程、航空以及酒店等行业。



劳工处举办的「青年搵工日@展翅青见计划」，深受青年求职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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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劳工处于六月举办「展翅青见超新星」2024选举，表扬学员于参加计划后取得的进
步，及嘉许服务机构和雇主的悉心指导。学员的成功经验是他们同辈的最佳鼓励，亦
见证学员、服务机构、雇主及政府在培育青年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5.33 「展翅青见计划」于二零二四年继续推行「就业‧起动」项目，由非政府机构为有特
别就业困难的青年安排为期12个月的在职培训，提升他们的就业能力。参与的非政
府机构获得的资助金额为每名学员每月9,600元。「就业‧起动」亦透过发放就业奖励
金，鼓励非政府机构协助学员公开就业。

青年就业起点

5.34 劳工处设有两所名为「青年就业起点」的青年就业资源中心，为15至29岁的青年提
供个人化的择业及自雇支援服务。服务范围包括职业潜能评估、择业指导、专业辅
导、增值培训、自雇支援及提供最新的就业市场资讯等，让青年认清自己的就业方
向、增加青年的就业机会及支援青年开创业务。二零二四年，两所中心为青年提供共
63 535次服务。

工作假期计划

5.35 自二零零一年起，香港先后与13个经济体系（包括澳洲、奥地利、加拿大、法国、
德国、匈牙利、爱尔兰、日本、韩国、荷兰、新西兰、瑞典和英国）实行「工作假期
计划」。计划为18至30岁的香港青年提供机会，以工作假期签证（通常为期连续12
个月），让他们藉着在该些经济体系旅游期间，短暂工作及修读短期课程（除爱尔兰
外），拓阔视野。该些经济体系的青年亦可同样通过计划到访香港。



劳工处举办「Chill级市集2024」，让青年吸收创业实战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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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工作假期计划」甚受青年欢迎。截至二零二四年年底，已有超过105 000名香港青年
及17 000名来自伙伴经济体系的青年参与计划。劳工处会继续加强推广计划，及与其他
经济体系进行磋商，从而提供更多「工作假期计划」目的地的选择。

对本地职业介绍所及往香港以外地区就业的规管

5.37 劳工处循发牌、巡查、调查投诉和检控，规管本港的职业介绍所。二零二四年，我们
发出3 778个职业介绍所牌照，并撤销或拒绝发出╱续发三个牌照。截至二零二四年年
底，全港共有3 799间持牌职业介绍所。年内，劳工处人员视察职业介绍所共2 006次。

5.38 我们于二零二四年五月颁布修订的《职业介绍所实务守则》（实务守则），提升职
业介绍所的专业水平及服务质素。除引入更多职业介绍所应达到的标准外，修订的实
务守则赋予劳工处更大权力，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打击职业介绍所的不当行为，从而加
强保障服务使用者。同时，职业介绍所专题网站（www.eaa.labour.gov.hk）为职业
介绍所经营者及职员、求职人士、雇主及其他公众人士提供有关规管职业介绍所的最
新资讯。该网站亦发布职业介绍所因滥收佣金及无牌经营而被定罪、被撤销或拒绝续
发牌照，以及因违反实务守则而被书面警告的纪录，协助公众在使用职业介绍所服务
时作出知情的决定，而提高透明度亦可促进业界采取良好的营运手法。

5.39 劳工处亦核签所有涉及体力劳动雇员及月薪不超过20,000元的非体力劳动雇员在港
签订的雇佣合约，保障受港外雇主聘用前往其他地方就业的本地雇员的权益。

https://www.eaa.labour.gov.hk/sc/h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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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管输入劳工

补充劳工优化计划

5.40 为纾缓不同行业的人手短缺问题，劳工处于二零二三年九月四日推出「补充劳工优化
计划」，优化「补充劳工计划」的涵盖范围及运作，包括暂停执行「补充劳工计划」
下26个职位类别及非技术或低技术职位一般不得输入劳工的规定，为期两年。在确
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的前提下，有确实招聘困难的雇主可根据「补充劳工优化计划」
申请输入属技术员级别或以下的劳工。

5.41 我们为本地求职人士提供全面的就业选配和转介服务，并广泛发布计划下的空缺资料，
务求令他们优先就业。在合适的情况下，本地工人可参加度身订造的再培训课程，充
分装备自己，增加获聘的机会。如雇主的申请设有限制性而不合理的入职要求，或无
诚意聘用本地工人，他们的申请会被拒绝。

5.42 截至二零二四年年底，根据「补充劳工计划」╱「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在香港工作的
输入劳工共有15 826名。

外籍家庭佣工（外佣）政策

5.43 自一九七零年代起，外佣获准来香港工作。外佣除与本地雇员一样，享有同样的法定
权利及福利外，亦受政府订定的「标准雇佣合约」保障。根据「标准雇佣合约」，雇
主必须向外佣提供有合理私隐的免费住宿、免费膳食（或膳食津贴）、外佣往来原居
地的旅费，以及免费医疗等。外佣亦享有政府订定的「规定最低工资」薪酬保障。雇
主向外佣支付的薪金，须不少于在合约订立时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政府非常重
视保障外佣的法定及合约权益。劳工处全力调查涉嫌违例的个案，并在有足够证据的
情况下提出检控。

5.44 为加强对外佣的保障，及提高他们及雇主对自身权利和责任的认知，劳工处继续举行
多项宣传和教育活动，并继续与外佣来源地政府及其驻港总领事馆、为外佣提供服务
的非政府组织、外佣雇主组织及职业介绍所组织保持紧密联系，经它们发放有关雇佣
事宜的资讯。

5.45 截至二零二四年年底，共有367 971名外佣在港工作，当中有55%来自菲律宾，来自印
尼的则占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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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员权益及福利

雇员权益及福利纲领
www.labour.gov.hk/chs/erb/content.htm

6.1 雇员权益及福利纲领的宗旨，是以持平的态度改善和保障雇员的权益及福利。我们
的目标是逐步提高雇佣标准，配合香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步伐和顾及劳资双方的利
益。我们透过以下方式达致这个目标：

•  订定和修订雇佣标准，并就此征询劳工顾问委员会的意见；
•  透过视察工作场所、调查涉嫌违反法定条款的个案和检控违法雇主，确保雇主遵

守有关的法定及合约雇佣条件；
•  处理雇员的工伤补偿声请；
•  处理破产欠薪保障基金（破欠基金）的特惠款项申请；
•  推行「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发还计划）；
•  与各个为保障雇员权益而设立的法定机构保持紧密合作；及
•  为雇员和雇主提供以客为本的资讯，确保他们认识本身的权利和责任。

6.2 劳工处在这纲领下执行的主要法例包括《雇员补偿条例》、《肺尘埃沉着病及间皮瘤
（补偿）条例》、《职业性失聪（补偿）条例》、《雇员补偿援助条例》、《雇佣条
例》及附属的《雇用儿童规例》和《雇用青年（工业）规例》、《最低工资条例》、
《破产欠薪保障条例》，以及《入境条例》第IVB部的条文。

6.3 《雇员补偿条例》设立一个不论过失及无须供款的雇员补偿制度，令个别雇主须负
责就因工伤亡的个案支付补偿。该条例规定所有雇主必须持有有效的保险单，以便他
们能负起在法律（包括普通法）之下所应承担的责任。

6.4 《肺尘埃沉着病及间皮瘤（补偿）条例》规定发放补偿予患上肺尘埃沉着病及╱或
间皮瘤的人士及因该等疾病死亡人士的家庭成员。补偿款项来自肺尘埃沉着病补偿基
金，而该基金由肺尘埃沉着病补偿基金委员会管理。

6.5 《职业性失聪（补偿）条例》规定为因受雇从事指定高噪音工作而罹患噪音所致失
聪的人士提供补偿。补偿款项来自职业性失聪补偿基金，而该基金由职业性失聪补偿
管理局管理。

6.6 《雇员补偿援助条例》设立雇员补偿援助基金，为因工伤亡而未能从雇主及其承保
人取得应得补偿的雇员及其家庭成员提供援助，而该基金由雇员补偿援助基金管理局
管理。

6.7 《雇佣条例》是规管雇佣条件的主要法例，其附属的《雇用儿童规例》禁止雇主雇
用15岁以下的儿童在工业机构内工作，并对非工业机构雇用年满13岁但未足15岁的儿
童作出规管；而《雇用青年（工业）规例》则规定受雇于工业机构的青年的工作时间
安排，以及禁止青年受雇于危险行业。

第六章

https://www.labour.gov.hk/chs/erb/conten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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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最低工资条例》确立法定最低工资制度，设定工资下限，防止工资过低，并同时
确保不会严重损害本港劳工市场的灵活性、经济发展和竞争力，以及不会对弱势工
人的就业机会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雇主欠付法定最低工资，等同欠薪，属于违反
《雇佣条例》的工资规定。

6.9 《破产欠薪保障条例》设立破欠基金，以特惠款项的形式向受雇主无力偿债影响的
雇员提供适时援助。

6.10 劳工处亦负责执行《入境条例》第IVB部的条文，协助遏止雇用非法劳工，从而保障
本地工人的就业机会。

二零二四年的工作概况和成绩

主要的工作表现指标

6.11 劳工处于二零二四年进行多项工作，保障雇员的权益和福利。这纲领下的主要工作
表现指标载于附录6.1。

积极打击违例欠薪

6.12 二零二四年，劳工处继续采取积极进取的策略，从源头解决欠薪问题，包括积极宣
传和推广，采取执法和检控行动，以及利用与工会建立的预警机制，收集有关情报。
我们亦主动监察较易受影响的行业及机构，防止及尽早发现欠薪、短付工资等情
况，并及早介入以处理有关问题。

6.13 我们继续执法及检控违例欠薪的雇主和公司负责人员。我们到全港各区的工作场所
进行突击巡查，查察是否有雇主违例欠薪。劳工督察在进行巡查时会主动与雇员面
谈，当发现涉嫌违例个案，便迅速作出调查。如有足够证据，我们会提出检控。

6.14 年内，就劳工处发出及已定罪的传票中，属于欠薪罪行的传票有996张，而拖欠劳资
审裁处（审裁处）或小额薪酬索偿仲裁处（仲裁处）裁断款项的传票则有150张。两
名公司董事及一名雇主因触犯这些罪行被判处监禁刑罚，另有两名公司董事被判社会
服务令。上述裁决对雇主及公司负责人员发出了强烈的信息，令他们明白拖欠工资及
审裁处或仲裁处裁断款项的严重性。

严厉执法以保障雇员权益

6.15 劳工处继续严厉执法，确保劳工法例下雇员的法定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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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二零二四年，劳工督察对不同行业的机构进行152 671次巡查以执行劳工法例（附录
6.2）。年内，我们共处理1 079宗投诉个案。

6.17 我们亦主动视察各工作场所及对低收入行业采取针对性执法行动，保障雇员享有法
定最低工资的权益。年内，我们进行63 036次巡查，查察雇主有否遵从《最低工资
条例》的规定。

6.18 我们透过巡查及对特定行业的机构进行视察行动，执行《雇员补偿条例》有关强制
购买雇员补偿保险的规定。年内，我们进行115 998次巡查以执行有关规定。

6.19 我们继续与有外判服务的政府部门保持紧密合作，监察雇用非技术工人的承办商，
保障雇员的权益。年内，我们共进行1 119次有关工作地点的巡查，与4 421名工人进
行面谈，查核承办商有否遵守劳工法例。

6.20 为确保雇主遵守「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规定，我们调查了107宗有关输入劳工的投
诉和涉嫌违规个案，调查事项包括工资及工作时间安排。

处理雇员补偿个案及改善雇员的工伤保障

6.21 根据现时不论过失的雇员补偿制度，如雇员因工伤亡，该受伤雇员或身故雇员的家
庭成员可获补偿。涉及死亡个案的索偿由法院裁决，或根据在二零零零年八月推行的
改良机制，由劳工处处长裁定。

6.22 二零二四年，劳工处共接获41 498宗雇员补偿个案，当中包括11 855宗涉及不超过三
天病假的轻伤个案。截至年底，在29 643宗涉及死亡或病假超过三天的受伤个案中，
我们完成处理17 860宗，所涉及的补偿金额约2.77亿元。余下的个案则尚待雇员的病
假结束、永久丧失工作能力的评估或法院的裁决（附录6.3及附录6.4）。

6.23 劳工处加强个案支援服务，透过专责跟进、及早介入及主动联络，协助雇佣双方尽
早解决工伤争议个案。

6.24 由劳工处统筹的改善高风险行业雇员工伤保障专责小组继续推行改善措施，包括加
强宣传推广雇主购买足额劳保，优化处理雇员补偿个案流程，缩短安排雇员判伤所需
的时间及加强有关职业医学的训练。该专责小组会继续研究及推行其他改善措施。

简报会及宣传活动

6.25 二零二四年，劳工处为「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下的雇主╱职业介绍所及输入劳工分
别举办42次及108次简介会，向有关人士讲解他们的权利和责任。



《最低工资条例》讲座

在巴士候车亭展示法定最低工资宣传海报

36

6.26 我们透过公共交通网络、港铁车站及列车内的广告、报章等途径，广泛宣传劳工处的投诉
热线（2815 2200），鼓励市民举报涉嫌违反雇佣权益的个案。

6.27 年内，我们举办多元化的宣传活动，推广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及《最低工资条例》。这些活
动包括播放电视宣传短片及电台宣传声带、派发及张贴宣传单张和海报、举办讲座和展览、
在报章刊载特稿、在劳工处网页提供网上互动游戏，以及透过不同途径（例如流动应用程
式、网上平台及公共交通工具）刊登广告。



《雇员补偿条例》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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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 我们继续宣传雇主须依法呈报工伤及投购雇员补偿保险的法定责任。推广工作包括
播放宣传短片及声带、通过多种途径（例如报章、职工会和商会的刊物、流动应用程
式、网上平台和公共交通工具）刊登广告、派发单张和张贴海报，以及举办《雇员补
偿条例》研讨会。

发还计划

6.29 配合法定产假于二零二零年年底由10个星期延长至14个星期，劳工处推行发还计划，
向雇主全数发还新增的法定产假薪酬，以每名雇员八万元为上限。

6.30 发还计划设立一站式网上平台「发还易」网站（www.rmlps.gov.hk）。已注册的雇
主可使用多元化的网上服务，包括提交申请、查阅申请进度、提出查询以及获取有关
发还计划的最新资讯。二零二四年，发还计划接获7 600宗申请，并批准7 050宗申请及
发放1.83亿元发还款项。

与法定机构合作

6.31 我们与多个法定机构保持紧密合作。这些法定机构按法规成立，推行各项保障雇员
权益的计划。

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委员会（破欠基金委员会）

6.32 破欠基金委员会根据《破产欠薪保障条例》设立，负责管理破欠基金。雇员如因雇
主无力偿债而被拖欠工资、代通知金、遣散费、未放年假薪酬及未放法定假日薪酬，
可根据《破产欠薪保障条例》向破欠基金申请特惠款项。基金的资金主要是来自商业
登记的征费。

6.33 劳工处为破欠基金委员会提供行政支援、查核破欠基金接获的申请及从破欠基金拨
付特惠款项。二零二四年，我们共接获5 115宗及处理4 962宗雇员因公司结业被拖欠
薪金及其他法定权益，而须向破欠基金提出支付特惠款项的申请，并发放2.47亿元
特惠款项。按经济行业划分接获的申请数目载列于附录6.5。

https://www.rmlps.gov.hk/chs/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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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破欠基金为因公司倒闭而受影响的雇员提供安全网，在维持良好劳资关系和社会稳
定方面担当重要的角色。劳工处与破欠基金委员会极重视防止破欠基金被滥用。我们
订有严格的审查机制处理所有申请，并设有一个跨部门专责小组，成员包括劳工处、
警务处商业罪案调查科及破产管理署的代表，就怀疑欺诈个案联手采取打击行动。

肺尘埃沉着病补偿基金委员会

6.35 肺尘埃沉着病补偿基金委员会根据《肺尘埃沉着病及间皮瘤（补偿）条例》成立，
为肺尘埃沉着病及╱或间皮瘤患者及因该等疾病死亡人士的家庭成员提供补偿金。该
委员会的经费来自向建造业及石矿业收取的征款。根据《肺尘埃沉着病及间皮瘤（补
偿）条例》，劳工处负责评定申请人是否符合获得补偿的资格。截至二零二四年年底，
共有1 370名合资格人士按月获基金委员会发放补偿金。年内，基金委员会发出的补偿
款项共2.42亿元。

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

6.36 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根据《职业性失聪（补偿）条例》成立，为因受雇从事指定
高噪音工作而罹患噪音所致失聪的人士提供补偿，以及资助他们购买、装配、维修或
保养听力辅助器具。管理局亦推行教育及宣传活动以防止职业性失聪，及为职业性失
聪患者提供复康服务。二零二四年，管理局共批准209宗补偿申请，发放补偿款项达
2,830万元，以及批准887宗有关支付听力辅助器具开支的申请和支付948万元。管
理局亦为因受雇从事指定高噪音工作而听力受损的人士安排共643项复康活动。

雇员补偿援助基金管理局

6.37 雇员补偿援助基金管理局根据《雇员补偿援助条例》成立，负责管理雇员补偿援助
基金。因工受伤的雇员及因工死亡雇员的合资格家庭成员，如已用尽一切法律及财政
上可行的途径仍无法从雇主及其承保人取得其因工伤亡应得的补偿，该基金可为他们
提供援助金。二零二四年，管理局共批准58宗申请，涉及款项4,666万元。

取消强积金「对冲」安排

6.38 劳工处全力进行有关取消强积金「对冲」安排的筹备工作，并进行广泛宣传，协助
雇主及雇员明了取消「对冲」安排，包括为雇主、雇员和人力资源从业员举办简
介会；在社交媒体发布贴文；在主要报章及新闻应用程式刊登特刊；优化专题网站的
内容；以及制作单元短片。专题网站并提供网上计算工具，协助雇主及雇员计算取消
「对冲」后的遣散费及长期服务金、雇主可获的政府资助，以及雇员的权益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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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工事务

国际劳工标准的实施

7.1 国际劳工组织所制定的国际劳工公约订立相关的劳工标准。截至二零二四年年底，
经修改或无需修改而适用于香港的国际劳工公约共有31项（附录7.1）。其他触及劳
工标准的国际条约包括《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

7.2 香港备有完整的法例及行政措施，落实国际公认的劳工标准。通过不断改善劳工法
例及行政措施，香港实施的劳工标准，与在经济发展、社会及文化背景相近的邻近地
方相若。

参与国际劳工组织活动

7.3 香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成员的身分，参与国际劳工组织的活动，或以「中国
香港」名义自行参与不限于国家才可参加的活动。

7.4 二零二四年，劳工处继续参与国际劳工组织举办的活动，了解国际劳工事务的最新
发展。年内，香港代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成员的身分，出席在瑞士日内瓦举行
的第112届国际劳工大会。

与其他劳工事务行政机关的联系

7.5 年内，劳工处接待访港的劳工事务行政机关代表团，亦派员到其他地方出席与劳工
事务有关的活动，加强与各国和地区的合作，以及与其他劳工事务行政人员就劳工议
题进行交流（附录7.2）。

第七章



附录

二零二四年经定罪的传票个案及罚款总额

劳工处组织架构（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劳工顾问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成员组织及二零二三至二零二四年度成员
名单

二零二四年劳资关系纲领的主要工作表现指标

二零二零年至二零二四年劳资关系科所处理的劳资纠纷数目

二零二零年至二零二四年劳资关系科所处理的申索声请数目

二零二四年劳资关系科所处理按成因划分的劳资纠纷数目

二零二四年劳资关系科所处理按成因划分的申索声请数目

二零二零年至二零二四年罢工数目及参与罢工的雇员人数

二零二零年至二零二四年每千名受薪雇员因罢工所损失的工作日数

二零二四年工作安全与健康纲领的主要工作表现指标

二零二四年就业服务纲领的主要工作表现指标

二零二零年至二零二四年向健全求职人士提供就业服务的工作表现指标

二零二零年至二零二四年向残疾求职人士提供就业服务的工作表现指标

二零二四年雇员权益及福利纲领的主要工作表现指标

二零二四年按主要经济行业划分劳工督察进行巡查的次数

二零二四年根据《雇员补偿条例》呈报并按性别及年龄划分的个案数目

二零二零年至二零二四年根据《雇员补偿条例》呈报的个案数目

二零二四年按经济行业划分破产欠薪保障基金接获的申请数目

在香港适用的31项国际劳工公约一览表

二零二四年参与国际劳工组织的主要活动及与其他劳工事务行政机关的
主要联系

2.1

2.2

2.3

3.1

3.2

3.3

3.4

3.5

3.6

3.7

4.1

5.1

5.2

5.3

6.1

6.2

6.3

6.4

6.5

7.1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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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字与图表



条例

《锅炉及压力容器条例》
    小计

《雇员补偿条例》
    小计

《雇佣条例》及附属规例

 法定福利个案
 青年及儿童个案 1

 职业介绍所个案 2

    小计

《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及附属规例

 建筑地盘个案
 其他个案

    小计

《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及附属规例

    小计

《入境条例》
    小计

    总计

注: 1. 涉及《雇用青年（工业）规例》及《雇用儿童规例》的个案

 2. 涉及职业介绍所违反《雇佣条例》及《职业介绍所规例》的个案

经定罪的传票数目

7

1 296

1 651
1

15 

1 667

1 516
631

2 147 

154

26

5 297

罚款（$）

22,100

3,225,856

4,371,412
3,000

94,650 

4,469,062

13,715,625
4,480,100

18,195,725 

2,816,830

48,680

28,778,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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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1
二零二四年经定罪的传票个案及罚款总额



就业资讯及推广科

就业科

资讯科技管理科

展能就业科

青年就业科

大湾区青年就业科

劳资关系科

小额薪酬索偿仲裁处

劳资协商促进科

职工会登记局

雇员补偿科

雇佣申索调查科

劳工视察科

检控科

薪酬保障科

职业介绍所事务科

雇佣福利支援科

外籍家庭佣工科

政策支援科

系统支援科

国际联系科

法定最低工资科

补充劳工科

新闻及公共关系科

员工培训及发展科

锅炉及压力容器科

法律事务科

意外分析及资讯科

行动科（总部）

行动科（港岛及离岛）

行动科（九龙）

行动科（新界东及观塘）

行动科（新界西）

行动科（综合服务）

行动科（大型工程项目）

发展科

联系及联络科

职业安全及健康训练中心

注册及职员培训科

安全推广科

技术支援组

系统支援小组

职业环境卫生科（发展）

职业医学科（健康推广）

职业医学科（特别职务）

综合服务（职业健康服务）

职业医学科（诊所服务）

职业环境卫生科（香港/九龙）

职业环境卫生科（新界）

部门行政科

职业安全及健康部（总部）

劳工处助理处长
（就业事务）

黄羡仪女士，JP

劳工处助理处长
（劳资关系）

梁乐文先生，JP 

劳工处助理处长
（雇员权益）

李志聪先生，JP

劳工处副处长
（劳工事务行政） 

何锦标先生，JP

劳工处助理处长
（政策支援）

黎细明女士

劳工处助理处长
（发展）

罗瑞芳女士

劳工处助理处长
（职业安全）

温治平先生

总职业安全主任
（系统及支援）

吴豪宏先生 

职业健康顾问医生（一）

温远光医生，JP

劳工处副处长
（职业安全及健康）

冯浩贤先生，JP

职业健康顾问医生（二）

吴国保医生

劳工处处长

陈颖韶女士，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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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2
劳 工 处 组 织 架 构（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职权范围 

劳工顾问委员会（劳顾会）就劳工事宜，包括法例及国际劳工组织的公约和建议书，向劳工处
处长提供意见。如有需要，劳顾会可成立辖属委员会，并加入非劳顾会委员的人士出任该等委
员会的委员。

成员组织

劳顾会的成员组织如下：
 主席 劳工处处长（当然主席）
 委员 五名由已登记雇员工会选出的雇员委员
   五名由主要雇主商会提名的雇主委员
   一名以个人身分获委任的雇员委员及一名以个人身分获委任的雇主委员
 秘书 由一名高级劳工事务主任担任

成员名单

主席
  陈颖韶女士，JP 劳工处处长

委员
 雇员代表
  谭金莲女士，MH
  罗大智先生
  林伟江先生，MH 由已登记的雇员工会选出
  赖美珠女士
  励娜女士 
  黄砚灏先生 以个人身分获委任
 
 雇主代表　 
  何世柱先生，大紫荆勋贤，GBS，JP 代表香港中华总商会
  麦建华博士，BBS，JP 代表香港雇主联合会
  施荣怀先生，BBS，JP 代表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
  于健安先生，BBS，JP 代表香港总商会
  陈伟聪先生 代表香港工业总会
  关百豪博士，BBS，JP 以个人身分获委任
 

秘书  
  陈珮诗女士  高级劳工事务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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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3
劳工顾问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成员组织及二零二三至二零二四年度成员名单



主要的工作表现指标

I. 调停及咨询服务
 

  进行咨询面谈的次数
 处理的劳资纠纷及申索声请*数目
 经调停而获解决的劳资纠纷及申索声请的百分率

 
II. 小额雇佣申索的仲裁
 

 小额薪酬索偿仲裁处仲裁的申索数目

 
III. 职工会规管
 
 登记新职工会及职工会更改名称╱规则
 探访职工会次数
 审阅职工会周年帐目表数目
 为职工会举办课程及研讨会的数目
  

* 每宗劳资纠纷涉及超过20名雇员及每宗申索声请涉及20名或以下雇员。

数目

56 740
13 029
77.4%

 

986

 

88
408

1 202
5

44

附录 3.1
二零二四年劳资关系纲领的主要工作表现指标



85

48

70

65

89

 年份 个案数目

 2020      85
 2021      48
 2022      70
 2023      65
 2024      89
 
* 每宗劳资纠纷涉及超过20名雇员。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500 100 150

个案数目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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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2
二零二零年至二零二四年劳资关系科所处理的劳资纠纷*数目



 年份 个案数目

 2020   10 991
 2021   11 064
 2022   10 615
 2023   12 163
 2024   12 940
 
* 每宗申索声请涉及20名或以下雇员。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100000 20000

个案数目

10 991

11 064

10 615

12 163

12 940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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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3
二零二零年至二零二四年劳资关系科所处理的申索声请*数目



 成因 个案数目 百分比

 涉及总承判商与次承判商争议  
64  71.9% 而影响雇员权益的纠纷

 结业╱破产  19  21.3%

 工资纠纷   2   2.2%

 解雇   2   2.2%

 其他   2   2.2%

 个案总数  89

* 每宗劳资纠纷涉及超过20名雇员。

括号内之数字为相关个案数目   ｜  个案总数：89

涉及总承判商与次
承判商争议而影响
雇员权益的纠纷

71.9% (64)

结业╱破产

21.3% (19)

工资纠纷

2.2% (2)

解雇

2.2% (2)
其他

2.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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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4
二零二四年劳资关系科所处理按成因划分的劳资纠纷*数目



 成因 个案数目 百分比

 工资纠纷     5 338   41.3%

 終止合約     4 585   35.4%

 假日薪酬╱年假薪酬╱
     1 338   10.3% 休息日工资╱疾病津贴纠纷

 结业╱破产        172     1.3%

 裁员╱停工        104     0.8%

 更改雇佣合约条款         64     0.5%

 其他    1 339   10.3%

 个案总数 12 940

* 每宗申索声请涉及20名或以下雇员。

括号内之数字为相关个案数目   ｜  个案总数：12 940

工资纠纷

41.3% (5 338)

终止合约

35.4% (4 585)

假日薪酬╱年假
薪酬╱休息日工资╱
疾病津贴纠纷

10.3% (1 338)

更改雇佣合约条款

0.5% (64)
裁员╱停工

0.8% (104)

其他

10.3% (1 339)

结业╱破产

1.3%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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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5
二零二四年劳资关系科所处理按成因划分的申索声请*数目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00

0 1

0

0

0

1

1

2 3 4

10000 40003000 60005000

5 500 ^5 500 ^

罢工数目罢工数目

81

 年份 罢工数目 参与罢工的雇员人数

 2020      1  5 500 ^

 2021      1     81
 2022      0      0
 2023      0      0
 2024      0      0

^ 有关数字是由于一宗由职工会因应防疫措施及相关雇佣安排事宜发起的工业行动引起。

参与罢工的雇员人数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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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6
二零二零年至二零二四年罢工数目及参与罢工的雇员人数



  年份 损失的工作日数

  2020          6.81^

  2021          0.04
  2022          0.00
  2023          0.00
  2024          0.00
 

* 受薪雇员包括雇员及曾受雇的失业人士。

^ 有关数字是由于一宗由职工会因应防疫措施及相关雇佣安排事宜发起的工业行动引起。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 64 8

6.81 ^6.81 ^

0.04

0.00

0.00

0.00

损失的工作日数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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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7 
二零二零年至二零二四年每千名受薪雇员*因罢工所损失的工作日数



主要的工作表现指标  数目

I.  视察

  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和《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进行视察的次数 145 800

  根据《锅炉及压力容器条例》进行检验的次数     4 651

II.  调查

  对工作场所发生的意外进行调查的次数   20 017

  对怀疑职业病╱职业健康问题个案进行调查的次数     2 906

III.  宣传及教育

  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和《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     6 704
  到工作场所进行推广性质的探访次数

  举办讲座、讲课和研讨会数目     2 379

IV.  登记压力器具

  登记压力器具数目     1 900

  为签发或批署合格证书而举行的考试及批准豁免的次数        546

V.  诊症服务

  诊症次数   13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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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1
二零二四年工作安全与健康纲领的主要工作表现指标



主要的工作表现指标  数目

I.  健全求职人士

  登记人数   49 350 

  就业个案 121 543 

II.  残疾求职人士

  登记人数     3 214

  就业个案     2 300

III.  规管职业介绍所

  签发牌照数目     3 778

  巡查次数     2 006

IV.  处理「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的数目    6 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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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1
二零二四年就业服务纲领的主要工作表现指标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0 000 400 000 600 000 800 000 1 000 000 1 200 0000

153 488153 488

164 713164 713

197 793197 793

126 785126 785

121 543121 543

1 174 7021 174 702

1 089 1991 089 199

1 068 7021 068 702

688 939688 939

818 218818 218

35 37935 379

26 99826 998

42 98542 985

41 18041 180

49 35049 350

 年份 求职登记  职位空缺 就业个案

 2020   41 180    688 939  126 785
 2021   42 985 1 068 702  197 793
 2022   26 998 1 089 199  164 713
 2023   35 379 1 174 702  153 488
 2024   49 350    818 218  121 543

求职登记

职位空缺

就业个案

个案数目

年份

53

附录 5.2
二零二零年至二零二四年向健全求职人士提供就业服务的工作表现指标



个案数目

年份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 500 5 000 7 500 10 000 12 500 15 0000

2 4062 406

2 4122 412

2 3752 375

1 7411 741

2 3002 300

13 49813 498

13 74913 749

13 63813 638

11 85511 855

13 09813 098

2 8402 840

2 5702 570

2 8822 882

2 4782 478

3 2143 214

 年份 求职登记  职位空缺 就业个案

 2020    2 478   11 855     1 741
 2021    2 882   13 638     2 375
 2022    2 570   13 749     2 412
 2023    2 840   13 498     2 406
 2024    3 214   13 098     2 300

求职登记

职位空缺

就业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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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3
二零二零年至二零二四年向残疾求职人士提供就业服务的工作表现指标



主要的工作表现指标    数目

I.  劳工督察进行工作场所巡查的次数 152 671

II.  接获雇员补偿声请的数目   41 498

III.  为受伤雇员办理销假的会面次数   38 262

IV.  评估受伤雇员的丧失赚取收入能力的程度    

  普通评估     15 480 

  特别评估              0 

  覆检评估       4 164
 

V.  处理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发放特惠款项的申请数目     4 962

VI.  调查「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下输入劳工的个案数目        107

VII. 处理发还产假薪酬的申请数目     7 428

VIII. 与违例欠薪有关的定罪传票数目        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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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1
二零二四年雇员权益及福利纲领的主要工作表现指标



 经济行业 巡查次数   百分比

 批发、零售、进出口贸易、
    67 661    44.3% 饮食及酒店业

 金融、保险、地产及商用服务业    35 971    23.6%

 社区、社会及个人服务业    24 961    16.3%

 运输、仓库及通讯业      8 867      5.8%

 制造业     6 482      4.2%

 建造业      6 120      4.0%

 其他行业       2 609      1.7%

 巡查总数  152 671

括号内之数字为相关巡查数目   ｜  巡查总数：152 671

批发、零售、进出口
贸易、饮食及酒店业

44.3% (67 661)

金融、保险、地产及
商用服务业

23.6% (35 971)

社区、社会及
个人服务业

16.3% (24 961)

运输、仓库及通讯业

5.8% (8 867)

制造业  4.2% (6 482)

建造业  4.0% (6 120) 其他行业  1.7% (2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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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2
二零二四年按主要经济行业划分劳工督察进行巡查的次数



 年龄组别  男性 女性

     < 18    31    21
   18 - 39 4 482 3 258
   40 - 55 5 186 6 202
     > 55 4 999 5 464

* 个案数字不包括 11 855 宗涉及不超过三天病假的个案。    

< 18

18 - 39

40 - 55

> 55

2 500 5 000 7 500 10 0000

5 4645 464

6 2026 202

3 2583 258

2121

4 9994 999

5 1865 186

4 4824 482

3131

男性

女性

个案数目

年龄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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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3
二零二四年根据《雇员补偿条例》呈报并按性别及年龄划分的个案数目*



 年份 轻伤个案* 受伤个案 所有受伤个案 死亡个案

 2020    10 269    28 261       38 530       226 
 2021    11 451    30 846       42 297       250 
 2022      9 412    32 692       42 104       254 
 2023    11 442    30 019       41 461       297 
 2024    11 855    29 399       41 254       244  

* 轻伤个案是指涉及不超过三天病假的受伤个案。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 000 40 000 60 0000

41 46141 461

42 10442 104

42 29742 297

38 53038 530

41 25441 254

30 01930 019

32 69232 692

30 84630 846

28 26128 261

29 39929 399

11 44211 442

9 4129 412

11 45111 451

10 26910 269

11 85511 855

轻伤个案*

受伤个案

所有受伤个案

死亡个案

个案数目

年份

297297

254254

250250

226226

24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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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4
二零二零年至二零二四年根据《雇员补偿条例》呈报的个案数目



括号内之数字为相关申请数目   ｜  总申请数目：5 115

 经济行业 申请数目   百分比

 批发、零售、进出口贸易、
    1 677    32.8% 饮食及酒店业

 社区、社会及个人服务业    1 139    22.3%

 建造业     909    17.8%

 制造业     574    11.2%

 金融、保险、地产及商用服务业     489      9.6%

 运输、仓库及通讯业     319      6.2%

 其他       8      0.1%

 总申请数目    5 115    

批发、零售、进出口
贸易、饮食及酒店业

32.8% (1 677)

社区、社会及
个人服务业

22.3% (1 139)
建造业

17.8% (909)

金融、保险、地产及
商用服务业

9.6% (489)

制造业  

11.2% (574)

运输、仓库及通讯业

6.2% (319)
其他  0.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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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5
二零二四年按经济行业划分破产欠薪保障基金接获的申请数目



 公约编号 名称

  2. 一九一九年《失业公约》

  3. 一九一九年《分娩保护公约》

  11. 一九二一年《结社权利（农业）公约》

  12. 一九二一年《工人赔偿（农业）公约》

  14. 一九二一年《每周休息（工业）公约》

  17. 一九二五年《工作赔偿（意外）公约》

  19. 一九二五年《待遇平等（意外赔偿）公约》

  29. 一九三零年《强迫劳动公约》

  32. 一九三二年《防止意外（码头工人）公约（修订本）》

  42. 一九三四年《工人赔偿（职业病）公约（修订本）》

  81. 一九四七年《劳工督察公约》

  87. 一九四八年《结社自由与保护组织权利公约》

  90. 一九四八年《青年夜间工作（工业）公约（修订本）》

  97. 一九四九年《移居就业公约（修订本）》

  98. 一九四九年《组织权利及集体谈判权利公约》

  101. 一九五二年《有薪假期（农业）公约》

  105. 一九五七年《废除强迫劳动公约》

  108. 一九五八年《海员身份证件公约》

  115. 一九六零年《辐射防护公约》

  122. 一九六四年《就业政策公约》

  124. 一九六五年《青年体格检查（井下作业）公约》

  138. 一九七三年《最低年龄公约》

  141. 一九七五年《农业工人组织公约》

  142. 一九七五年《人力资源开发公约》

  144. 一九七六年《三方协商（国际劳工标准）公约》

  148. 一九七七年《工作环境（空气污染、噪音和震动）公约》

  150. 一九七八年《劳动行政管理公约》

  151. 一九七八年《（公务员）劳动关系公约》

  160. 一九八五年《劳工统计公约》

  182. 一九九九年《最有害的童工形式公约》

  MLC 二零零六年《海事劳工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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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7.1
在香港适用的31项国际劳工公约一览表



    月份 活动

  
四月

 国际劳工组织中国和蒙古局局长李昌徽博士访问香港，与劳工处高层

   人员会面，并与劳工顾问委员会分享国际劳工事务的最新发展。

   国务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王晓萍部长率领代表团来港出席劳工及

  五月 福利局举办的「香港 ・ 全球人才高峰会」，其间与劳工处处长陈颖韶及

   副处长（劳工事务行政）何锦标会面，并到访劳工处建造业招聘中心。

   劳工处处长率领一个由政府、雇主及雇员三方组成的代表团，以中华

  六月 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成员的身分，出席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112届国

   际劳工大会。

   劳工处副处长（职业安全及健康）冯浩贤出席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国

  六月 际劳动监察协会第17届会议及会员大会，并在会议上以「香港职业安

   全及健康的演变历程」为题作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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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7.2
二零二四年参与国际劳工组织的主要活动及与其他劳工事务行政机关的主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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